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3T000000870630-环境监测

实施单位: 521006-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主管部门: 521-省生态环境厅

资金构成(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
得分

资金总额： 14,075,200.00 14,075,200.00 14,072,195.84 10.00 99.98 10

其中：财政资金： 14,075,200.00 14,075,200.00 14,072,195.84 99.98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完成大气、地表水、土壤、生态质量和海洋等各要素全年监测工作。

2.完成编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信息报告，掌握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为生态环境管理

提供技术支持，满足公众环境知情权，为海南自贸港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供技

术服务。

1.完成 2023 年大气、地表水、土壤、生态质量和海洋等各要素全年监测工作。

2.完成编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信息报告共 1004 份，掌握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为

生态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3.各类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均按照时间节点及时发布，满足公众环境知情权，为海南自

贸港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供技术服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

值

度量

单位

实际完成

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

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编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信息报告 ≥ 1000 份 1007 100.00% 50.00 5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各类环境监测数据信息发布完成率 ＝ 100 % 100 100.00% 20.00 2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各类环境质量监测完成率 ≥ 98 % 100 100.00% 20.00 20

合计 100.00 100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环境监测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立项情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

知》（国发〔2018〕22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6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

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56 号）、《中共海南省委办

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生态环境机

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琼

办发〔2019〕90 号）及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生态环境监

测规划纲要（2020-2035 年）>的通知》（环监测〔2019〕

86 号）、《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采测分离管理办

法》（环办监测〔2019〕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关于印发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的通知》《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2017﹞27 号）等



文件要求设立环境监测与信息项目，为财政资金预算经常

性项目。

2．实施主体项目、资金及主要内容

本项目是由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监

测中心”）负责实施。主管部门为海南省生态环境厅。项

目预算资金 1407.52 万元，主要包含海南省环境质量系列

报告、海南省省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自动站运行维护、海

南省环境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及信息发布、海南省环境监测

质量管理工作经费、海南省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保障项

目、入河（湖）排污口监督性监测、海南省近岸海域环境

质量监测、海南省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海南省省级河

（湖）长制河流湖库水质监测、海南省中部山区生态环境

地面监测、海南省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海南省环境统计、

海南省省级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采测分离及监测数据

综合应用技术服务、海南省污染水体水质监测、区域生态

质量评价项目等工作内容。

（二）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1.总体目标

完成大气、地表水、土壤、生态质量和海洋等各要素

全年监测工作。完成编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信息报告，掌

握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为生态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

持，满足公众环境知情权，为海南自贸港和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提供技术服务。



2.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设定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性质

年度指

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实际完成

值
完成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编制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信息

报告

≥ 1000 份 1007 100.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

标

各类环境监测数

据信息发布完成

率
= 100 % 100 100.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

标

各类环境质量监

测完成率
≥ 98 % 100 100.00%

（1）2023 年编制完成 2022 年海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2022 年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2023 年 4 个季度

的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公报、12 个月和年度的市县环境空

气质量排名、1-12 月市县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1-12 月城

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报告共 43 份生态环境

质量报告。除了 2022 年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报送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其余 42 份报告均按时在海南日报公开发

布。

（2）完成编写 2023 年 1-11 月份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状

况，2022 年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简况等 12 份生态环境要情

并上报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完成编写 2023 年 1-12 月

海南省环境质量信息等 12 份统计快报，并报送省统计局。

（3）2023 年每天按时编制空气质量日报、预报信息并

完成发布，共计 730 份，通过电视台、发布系统、手机

APP 向公众发布，共覆盖 19 个市县；每周编制环境空气监



测信息报，共计 37 份，覆盖 18 个市县；每年编制各要素

年报，共计 6 份。

（4）2023 年完成 27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运维管理工

作，并确保数据有效率达 99%以上。

（5）2023 年保质保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省级近岸海域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获得监测数据 1.5 万余个、监测

评价报告 3 份，监测完成率达 100%，报告编制完成率达

100%。

（6）2023 年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土壤 42 个重点风险点

和 250 个省控风险点采样工作，以及采样信息审核、偏移

点位申请、数据报送等工作上报总站系统，并编制完成

《2023 年海南省省控网土壤风险点土壤质量监测报告》

《海南省 2023 年土壤重点风险点环境监测报告》。

（7）2023 年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海南省国家地下水环境

质量考核点位（饮用水源点位）平水期监测任务，完成数

据审核上报，并通过国家审核入库；对国考 29 个地下水点

位丰、枯两期监测与第三方分析测试机构同步开展监测比

对分析，编制《2022 年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监测

比对报告》。开展 2023 年 45 口省控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

井的枯、丰两期现场监测及采样、分析测试，汇总数据分

析，完成《海南省省控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枯水期）期

报》《海南省省控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丰水期）期报》

《2023 年海南省省控地下水点位环境质量监测报告》（45

个省控点），《海南省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报告（2023



年）》（74 个点位，包括国控和省控）等报告的编制。部

署儋州、东方、昌江 3 个市县完成海南省地下水污染防治

重点区地下水环境监测工作，汇总分析数据，编制完成

《海南省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地下水环境监测报告

（2023 年）》。

（8）完成部署 2023 年全省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工

作，汇总并审核、分析数据，编制完成《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周边土壤监测报告》《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

位周边地下水监测报告》。对海口市垃圾处理场的自行监

测及监督性监测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形成《海口市垃圾处

理场环境监测报告（年报）》。

（9）2023 年完成中部山区生态环境地面监测，利用监

测数据编制完成海南省生态质量样地监测报告和热带雨林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报告；完成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工作，编

制海南省生态质量监测报告；编制完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县域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工作报告。

（10）2023 年每日完成审核全省 73 个水质自动站自动

监测数据，全年获取监测数据 85 余万个，编制水质自动监

测周报 54 期。

（11）2023 年对全省 144 个省控断面每季度首月监测

一次，对于上一年度或本年度出现超标的断面实施月监

测，本年度每季度第二、三个月对约 60 个断面监测 1 次，



全年共获取监测数据 4.5 万个，编制《地表水环境质量状

况月报》，全年共编写 12 期。

（12）2023 年对全省 32 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开展

监测，其中 10 个地级水源地每月监测 81 项指标，22 个县

级水源地每季度首月开展 1 次监测，监测指标 81 项，全年

共编制《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月报》，全年共编写 12

期。

（13）2023 年对全省 104 个城镇内河水体双月开展监

测，超标断面每月监测，全年共获取监测数据 1.1 万个，

编写《城镇内河（湖）水质状况月报》，全年共编写 12

期；对琼海双沟溪开展溯源监测，每月编写《双沟溪流域

水环境质量状况月报》，全年共编写 12 期。

（14）2023 年对全省 65 个水功能区开展水质监测，编

写《水功能区水环境质量状况月报》，全年共编写 12 期；

对珠溪河流域开展溯源监测，编写《珠溪河流域水环境质

量状况月报》，全年共编写 12 期。对全省 66 条入海河流

开展水质监测，每季度编写《入海河流水环境质量状

况》，全年共编写 4 期。对全省 18 条省级河长制河流开展

监测，每季度编写《省级河湖长制水环境质量状况》全年

共编写 4 期；对全省 236 个划定保护区的乡镇水源地开展

监测，编写《乡镇饮用水半年报、年报》2 期、编写县级以

上水源地全分析报告 1 期；全省水环境质量年报 1 期。并

不定期就地表水汛期污染、饮用水源地达标、劣 V 类水体

污染原因等全省水环境突出问题，以及珠溪河、宝陵河、



双沟溪等重点水体污染原因，进行剖析，编制《生态环境

监测要情》11 期。

二、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

本项目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及规定提交申报立项，通过

必要的集体决策，列入 2023 年海南省本级部门预算，经省

生态环境厅批复下达预算。按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及

监测中心内控程序组织开展工作，按实际开展工作情况支

付资金，达到预期效果。

（二）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

本项目为财政资金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1407.52 万

元，全年预算数为 1407.52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1407.52

万元。

（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本项目实际完成支出 1407.22

万元，执行率达 99.98%。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开展监测

业务活动发生的差旅费、租车费、租船费、印刷费、运行

维护费、劳务费等相关费用。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我监测中心严格执行《海南

省省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经济业务事项管理办法》和《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财务管理办法》等财政资金使用管理规定，规范资金使

用管理，不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项目支出的情况，



也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和超标准开支情

况。通过制度的执行，保证了项目各项经费支出合理、合

规，确保了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完成。

三、项目组织实施和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项目资金下达后，我监测中心为推进该项目预算执行工

作，由财务室迅速进行项目预算指标分解、下达，各科室

根据下达的预算指标组织实施涉及本科室业务领域的相关

工作。对于项目涉及的政府采购和一般性采购项目，由相

关采购需求科室组织成立采购工作小组，严格按照《海南

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采购实施管理办法》要求实施采购验

收等工作。

（二）项目管理情况

为加强项目监督管理，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我监测中

心定期调度资金支出和项目实施进度，对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落实，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在合理使用财政资金的同

时，确保项目顺利开展。

四、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本项目的顺利组织与实施，极大地保证了我省各级政

府部门及时掌握环境监测数据，项目绩效目标完成优异。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成本控制较好、各项经费支出合

理，同时厉行节约，项目投入产出较高。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项目各项工作严格按照生态环

境部和省生态环境厅下达的监测工作方案，按照序时进度

有序开展进行，作为一项例行性工作，实施单位保证项目

按照预定目标快速、高效组织实施并完成，未出现进度缓

慢或目标未完成情况。

3.项目的有效性分析

项目各项指标均符合项目实施计划安排，能够满足政

府环境管理目标需求，同时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

状况知情权。

4.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该项目对推进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和创新能力建设有重

要作用，对建成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集成、整合全

域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提供支撑，有利于实现及时提供生态

环境污染数据并初步判断污染成因及分类，助推生态环境

监管，不断提升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能力。

（二）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及原因分析

2023 年度项目绩效目标均已完成且完成情况较好。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2024 年我监测中心将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首

要政治任务，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始终把责任扛在

肩上,把使命记在心间,把践行落在脚下，以真实、全面、科

学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为指引，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



动建设生态环境监测现代化体系，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充

分发挥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价值，深入开展数据挖掘，利用

获取的监测数据，进行数据再创作，深度分析，提出问题

及解决对策，编报政务信息、监测要情等，为上级决策提

强有力技术支撑。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1.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制定项目每月工作

计划并责任到人，强化责任意识；每月对项目进展进行调

度，及时掌握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并提出解决方案，做好

项目全过程管理。

2.严格财政纪律，规范资金支付。按照项目管理制

度，严把资金使用管理。项目涉及的政府采购，项目经费

支出报账实行三级审核，涉及大额经费支出，由中心主任

办公会或中心事务会研究确定，从而确保了项目经费支出

的规范合理。

3.加强对第三方公司的管理，做好运维记录，认真及

时审核监测数据，确保监测数据真实性和有效性，按时完

成绩效目标


